
第三部分 项目说明

本项目工程所用建筑修缮材料及施工必须达到国家或行业现行标准、规范的

要求，如各标准及规范要求有出入则以最新颁布者为准。

一、项目名称：高唐县清平迎旭门保护性修缮设计施工一体化项目

二、项目概况

清平迎旭门位于山东省聊城市高唐县清平镇东部，为原清平县县城东城门。

始建年代无考，最早记载见于《清平县志》记载，北宋宣和七年（1125年），修

筑土城；后经历代修葺，至清乾隆六十年（1795年）改为砖城。新中国成立后，

清平县南、北及西门陆续被拆除，迎旭门仅残存门洞和城门墙基，整体为青砖砌

筑。1997年由清平镇党委政府集资对迎旭门进行修缮，修建两侧墩台和城楼，城

楼绿琉璃瓦顶重檐歇山式屋面。2013年10月清平迎旭门被山东省人民政府公布为

山东省第四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公布批号为：4-391-3-127，以清平迎旭门城

楼建筑整体为文物构成。现状城门南北总长19.4米，东西宽12.9米，城门外铺设

青石板铺地，占地面积475.21平方米。现对清平迎旭门破损城门城墙、屋脊和脊

兽、糟朽开裂的木构架与木基层、老化、剥落油饰彩绘进行保护性修缮。

三、项目内容及质量要求

1. 设计、施工等全过程总承包。对清平迎旭门破损城门城墙、屋脊和脊兽、

糟朽开裂的木构架与木基层、老化、剥落油饰彩绘进行保护性修缮设计及施工、

竣工验收、 保修及各项手续办理等全过程工程总承包工作。

2.质量要求：设计：符合现行的国家、省、市、法律、法规及规范要求；施

工：合格；对工程质量有争议的，由双方同意的质量检测机构鉴定，所需费用及

造成的损失由设计施工方承担。

四、其他要求

l、执行国家、省、市现行的建设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施工技术标准、程

序，建设工程施工操作规程、《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安全生产

管理条例》、《聊城市建筑市场管理若干规定》以及有关建筑质量、安全施工、

建筑材料准用证制度等有关文件、规定；施工图纸、技术交底、地质勘察报告等

有关技术说明；“建筑工程质量验收标准”、“建筑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等。

2、采用的规范与标准



2．1 除另有规定外，所有材料和工程质量以及在施工作业中的其它技术要

求，均应符合现行的国家及行业标准与规范。

2．2本工程采用的标准和规范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和行业标准和规范，

在合同履行期间，所采用的标准或规范若有修改或新颁工程标准认为有必要采用

时，在报经采购人批准后，应向中标供应商发出变更指令。

3、标准和技术规范的具体内容以施工图及我国现行标准规范为准。

4、本项目不统一组织踏勘现场，各供应商根据自身实际报价需要自行确定

是否需要踏勘现场。供应商踏勘现场发生的费用自理；供应商在踏勘现场中所发

生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由供应商自行负责。

5、本项目未中标供应商的设计方案无补偿。

本项目设计费采用总价包干方式，供应商自行报价，在工程实施及竣工后质

量保修期内的缺陷性修复，因业主方对项目需求变化，费用均不再调整。

五、安全文明施工及环境保护要求

1、施工期间必须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做好施工现场管理，做到安全文明施

工，包括施工人员安全和其他工作人员安全，否则出现的一切人身伤亡事故均由

中标供应商负责；对于不按规定要求施工的，采购人有权中止其施工，不听劝阻

的，将做罚款处理，直至停止施工。

2、施工现场要设置醒目的符合安全规定的安全警示标志、安全标语、夜间

须设警示灯，设置标准及数量需满足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并设专人负责值班，作

业现场有安全操作规章制度。

3、成交供应商应做好场区内环境保护，防止环境污染。中标供应商使用任

何机械前，须经采购人同意；施工中不得污染周边环境；做好各类设施的维护。

任何因施工造成的环境破坏和污染，中标供应商都有责任采取措施予以防止和消

除。由于中标供应商过失、疏忽或未按采购人指示做好环境保护工作导致需要另

外采取环境保护措施，这部分额外工作的费用应由成交供应商负担。

4、在施工期间或竣工后，注意保护施工现场的环境卫生，工程施工中的余

土及垃圾要及时外运，不得在工地存放。工程竣工后，将施工垃圾全部清理完毕，

做到工完、料净、场地清。

未尽事宜按现行的国家规范和规程执行。



六、项目相关情况

1.计划工期：本项目提交设计方案成果期限 10 日历天；施工工期为 90 日历

天；

2.保修期：2年

3.付款方式：

方案设计费：核准方案后支付设计费，施工费用：根据财政拨付资金到位情

况四方验收合格审计后支付审计价款的 95%，剩余 5%经验收合格 1年后无质量问

题付清余款。

（付款方式不允许负偏离，否则按无效处理）



中小企业声明函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

（财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高唐县文化和旅游局（单

位名称）的高唐县清平迎旭门保护性修缮设计施工一体化项目（项目名称）采购

活动，工程的施工单位全部为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或者：服务全部由符合

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承接）；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

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高唐县清平迎旭门保护性修缮设计施工一体化项目（标的名称），属于建

筑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承建（承接）企业为山东省乡土文化遗产

保护工程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25 人，营业收入为 300 万元，资产

总额为 300 万元 ，属于小型企业；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

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盖章）：山东省乡土文化遗产保护工程有限公司

日 期：2023 年 3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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